
四、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

（麻涌 TOD 标准化产业片区北片区支路与水乡大道辅路交叉口工程） （SXASXC12400048）的评

标工作已经完成，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。按规定，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

予以公示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中标候选人情况表

1、投标单位基本情况

投标人名称 江苏广泽建设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 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园区西路 12 号

营业执照号 91320413553793258U 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51228

法定代表人

姓名
韩小燕

技术负责人

姓名
王晓非

经营范围

建筑、公路、铁路、水利水电、电力、石油化工、市政公用、通信、机电

安装、港口与航道、桥梁、隧道、园林绿化、土石方、地基基础、消防设

施、防水防腐保温、钢结构、装饰装修、拆除、建筑幕墙、城市及道路照

明、环保、管道（含压力类）、电（扶）梯安装、人行道板、室内外体育

设施、交通安全设施、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、市政设施、公路设施、

起重设备安装、机械式停车设备、娱乐设施、锅炉设备、电能系统及电子

智能化、太阳能发电、特种工程的监理、设计、咨询、维护、保养、安装、

改造及施工;管材、机电设备、电（扶）梯及零配件的生产销售、安装;立体

停车库及配件的销售;输电线路运行维护、保障技术服务;电力运行的维护及

设备检修;电力设备的租赁及运行维护;工程管理;物业管理;资产评估;房地产

估价;工程检测;环境检测;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;花卉

苗木盆景的种植和销售;承包境外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

程;劳务派遣经营;国内建筑劳务;劳务咨询;桥梁防撞设施的研究和生产;城市

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;道路运输服务;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许可项目: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

一般项目:政府采购代理服务;招投标代理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资质、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



2、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

投标保证金

递交形式
银行电子保函

投标保证金

递交金额
17 万元

投标有效期
自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

之日起计算 90 日
工期 127 日历天

投标价（万元） 小写： 845.720017 万元 质量承诺

标段工程竣工验收

的质量评定：达到

国家或行业质量检

验评定的合格标准

其他纳入评审评分

的承诺

（如果有）

无

守合同重信用评价

情况
无

备注 无

（二）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

项目经理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

桂小卫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

职称证
（17）

934528370

安徽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

2017.9.20

注册建造师证

苏

134201720182

8140

中华人民共

和国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

2023.4.21

业绩项目名称 ...

项目总工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

王晓非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

职称证 202120702861

江苏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

2021.11.7

业绩项目名称 ...



（三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

序号 项目名称
长度（跨度）M

（规模情况）
完成时间

1 新兴区七桃路及支线改造工程项目

建设七桃路、新兴路、

雄鹰路、秋月路工程，

道路全长 10911米，其

中新兴矿办公楼至红旗

路段1652米为破损路面

和人行道修补工程，其

余路段重新改造铺设沥

青混凝土

2020.10.8

2

焦溪古镇保护与利用工程(二期)基础

设施改造工程一一铺装、地下管网改造

一标段

道路一 470 米，道路二

93 米，道路三 47 米，道

路四 203 米，道路五 143

米，南街 474 米，南下

塘 452 米，红星弄巷道

242 米，是家弄巷道 64

米，南下塘后巷 136 米,

蔡家弄巷道 96 米,东侧

是家弄 38 米,中街后巷

144米，宅前屋后9000m。

共完成污水管道 2800

米，雨水管道 2000 米，

检查井 630 座

2022.1.20

3

4

5

……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、第六十条等规定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

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

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；

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十日内持招标

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

2、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，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文件为准。

说明：需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名。


